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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部分股份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并于2025年10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员工
持股计划部分股份的议案》。鉴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中9名持有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及4名持有人
因业绩未完全达标，其尚未解锁份额对应的 28.15万股股票，由公司按 6.13元/股进行回购注销。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2）。

本次完成回购注销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064,996,294股减少为1,064,714,794股，公司注册资
本也相应由1,064,996,294元减少为1,064,714,794元。最终的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的数据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
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或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 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腾飞一路333号证券部
2． 申报时间：2025年10月17日起45天内9:00-11:30；13: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 联系人：证券部
4． 联系电话：028-82808166
5． 联系邮箱：dsh@teway.cn
6．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

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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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6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腾飞一路333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2
744,365,439
70.110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邓文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董事邓文先生出席现场会议，董事唐璐女士、于志勇先生、吴学

军先生、胡涛先生、独立董事吕先锫先生、独立董事陈祥贵先生、独立董事李铃女士以视频通讯方式
参会；

2、公司副总裁沈松林先生、财务总监汪悦先生、董事会秘书李燕桥女士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81,295
比例（%）
99.9215

反对
票数

578,704
比例（%）
0.0777

弃权
票数
5,440

比例（%）
0.000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82,115
比例（%）
99.9216

反对
票数

568,584
比例（%）
0.0763

弃权
票数
14,740

比例（%）
0.0021

2.02、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7,375
比例（%）
99.9209

反对
票数

573,224
比例（%）
0.0770

弃权
票数
14,840

比例（%）
0.0021

2.03、议案名称：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9,415
比例（%）
99.9212

反对
票数

571,184
比例（%）
0.0767

弃权
票数
14,840

比例（%）
0.0021

2.0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9,095
比例（%）
99.9212

反对
票数

571,604
比例（%）
0.0767

弃权
票数
14,740

比例（%）
0.0021

2.05、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8,195
比例（%）
99.9211

反对
票数

572,404
比例（%）
0.0768

弃权
票数
14,840

比例（%）
0.0021

2.06、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8,295
比例（%）
99.9211

反对
票数

572,404
比例（%）
0.0768

弃权
票数
14,740

比例（%）
0.0021

2.07、议案名称：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7,475
比例（%）
99.9210

反对
票数

566,024
比例（%）
0.0760

弃权
票数
21,940

比例（%）
0.0030

2.08、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7,895
比例（%）
99.9210

反对
票数

565,604
比例（%）
0.0759

弃权
票数
21,940

比例（%）
0.0031

2.09、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8,295
比例（%）
99.9211

反对
票数

572,404
比例（%）
0.0768

弃权
票数
14,740

比例（%）
0.0021

2.10、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9,195
比例（%）

99.9212

反对

票数

405,004
比例（%）

0.0544

弃权

票数

181,240
比例（%）

0.024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8,195
比例（%）

99.9211

反对

票数

565,604
比例（%）

0.0759

弃权

票数

21,640
比例（%）

0.003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3,147
比例（%）
99.9204

反对
票数

570,652
比例（%）
0.0766

弃权
票数
21,640

比例（%）
0.0030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发行H股并上市相关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7,875
比例（%）
99.9210

反对
票数

573,224
比例（%）
0.0770

弃权
票数
14,340

比例（%）
0.002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3,175
比例（%）
99.9204

反对
票数

573,124
比例（%）
0.0769

弃权
票数
19,140

比例（%）
0.0027

7、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95,695
比例（%）
99.9234

反对
票数

550,104
比例（%）
0.0739

弃权
票数
19,640

比例（%）
0.0027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90,995
比例（%）
99.9228

反对
票数

400,804
比例（%）
0.0538

弃权
票数

173,640
比例（%）
0.0234

8.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91,095
比例（%）
99.9228

反对
票数

400,704
比例（%）
0.0538

弃权
票数

173,640
比例（%）
0.0234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及部分公司治理制度（草
案）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公司章程（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4,915
比例（%）
99.9206

反对
票数

571,484
比例（%）
0.0767

弃权
票数
19,040

比例（%）
0.0027

9.02、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4,595
比例（%）
99.9206

反对
票数

571,904
比例（%）
0.0768

弃权
票数
18,940

比例（%）
0.0026

9.03、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4,595
比例（%）
99.9206

反对
票数

571,904
比例（%）
0.0768

弃权
票数
18,940

比例（%）
0.0026

9.04、议案名称：《关联（关连）交易管理制度（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4,495
比例（%）
99.9206

反对
票数

571,904
比例（%）
0.0768

弃权
票数
19,040

比例（%）
0.0026

9.05、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制度（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4,195
比例（%）
99.9205

反对
票数

572,304
比例（%）
0.0768

弃权
票数
18,940

比例（%）
0.002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79,415
比例（%）
99.9212

反对
票数

412,284
比例（%）
0.0553

弃权
票数

173,740
比例（%）
0.0235

11、议案名称：《关于增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801,415
比例（%）
99.9242

反对
票数

390,284
比例（%）
0.0524

弃权
票数

173,740
比例（%）
0.0234

12、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3,789,399
比例（%）
99.9226

反对
票数

402,400
比例（%）
0.0540

弃权
票数

173,640
比例（%）
0.0234

13、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7,615,179
比例（%）
99.5811

反对
票数

403,900
比例（%）
0.2922

弃权
票数

174,940
比例（%）
0.126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4

5

6

7
8.01
8.02
9.01
9.02
9.03
9.04
9.05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发行 H 股股票并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的议案》

上市地点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时间

发行方式

发行规模

发行对象

定价原则

发售原则

承销方式

决议的有效期

《关于公司发行 H 股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
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
司发行H股并上市相关事宜

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 H 股股票前
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 2024年员工
持股计划部分股份的议案》

《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

《公司章程（草案）》

《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

《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关联（关连）交易管理制度
（草案）》

《独立董事制度（草案）》

《关于公司聘请 H 股发行及
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增选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
议案》

《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37,609,875

137,610,695
137,605,955
137,607,995
137,607,675
137,606,775
137,606,875
137,606,055
137,606,475
137,606,875
137,607,775
137,606,775

137,601,727

137,606,455

137,601,755

137,624,275
137,619,575
137,619,675
137,603,495
137,603,175
137,603,175
137,603,075
137,602,775
137,607,995

137,629,995

137,617,979

137,615,179

比例（%）

99.5773

99.5778
99.5744
99.5759
99.5757
99.5750
99.5751
99.5745
99.5748
99.5751
99.5757
99.5750

99.5714

99.5748

99.5714

99.5877
99.5843
99.5843
99.5726
99.5724
99.5724
99.5723
99.5721
99.5759

99.5918

99.5831

99.5811

反对

票数

578,704

568,584
573,224
571,184
571,604
572,404
572,404
566,024
565,604
572,404
405,004
565,604

570,652

573,224

573,124

550,104
400,804
400,704
571,484
571,904
571,904
571,904
572,304
412,284

390,284

402,400

403,900

比例（%）

0.4187

0.4114
0.4147
0.4133
0.4136
0.4142
0.4142
0.4095
0.4092
0.4142
0.2930
0.4092

0.4129

0.4147

0.4147

0.3980
0.2900
0.2899
0.4135
0.4138
0.4138
0.4138
0.4141
0.2983

0.2824

0.2911

0.2922

弃权

票数

5,440

14,740
14,840
14,840
14,740
14,840
14,740
21,940
21,940
14,740
181,240
21,640

21,640

14,340

19,140

19,640
173,640
173,640
19,040
18,940
18,940
19,040
18,940
173,740

173,740

173,640

174,940

比例（%）

0.0040

0.0108
0.0109
0.0108
0.0107
0.0108
0.0107
0.0160
0.0160
0.0107
0.1313
0.0158

0.0157

0.0105

0.0139

0.0143
0.1257
0.1258
0.0139
0.0138
0.0138
0.0139
0.0138
0.1258

0.1258

0.1258

0.126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律师：刘小进、李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917 证券简称：金奥博 公告编号：2025-053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0月 16

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6日0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滨海社区高新南十道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3楼
一号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明刚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191人，代表股份数为185,730,4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764%。其中，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5人，代表股份数为14,072,0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1123%（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以下同）。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人，代表股份数为 119,
818,5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148%。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86人，代表股份数为65,911,9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2616%。

3、其他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国枫（深圳）

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明景谷先生、明刚先生、周一玲女士、张洪文先生、梁金刚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 选举明景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84,837,747股。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179,342股。
表决结果：明景谷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选举明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84,835,935股。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177,530股。
表决结果：明刚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 选举周一玲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84,834,434股。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176,029股。
表决结果：周一玲女士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 选举张洪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84,834,454股。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176,049股。
表决结果：张洪文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 选举梁金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84,854,422股。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196,017股。
表决结果：梁金刚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肖忠良先生、林汉波先生、张永鹤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不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三分之一。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 选举肖忠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84,834,406股。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176,001股。
表决结果：肖忠良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选举林汉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84,834,448股。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176,043股。
表决结果：林汉波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 选举张永鹤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84,834,994股。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176,589股。
表决结果：张永鹤先生当选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5,387,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51%；反对25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7%；弃权9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728,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97%；反对25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7915%；弃权 9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88%。

4、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5,454,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14%；反对2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0%；弃权5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796,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87%；反对2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840%；弃权 5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3%。

5、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5,453,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6%；反对22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0%；弃权54,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79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87%；反对22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833%；弃权 5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8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5,454,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13%；反对2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3%；弃权54,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795,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80%；反对2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748%；弃权 5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7、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7.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5,453,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8%；反对2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5%；弃权5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794,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09%；反对2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776%；弃权 5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1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7.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5,457,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29%；反对2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4%；弃权5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798,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86%；反对2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492%；弃权 5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7.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5,451,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1%；反对2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4%；弃权6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793,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09%；反对2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492%；弃权 6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99%。

7.04《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5,452,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4%；反对2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9%；弃权5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794,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52%；反对22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826%；弃权 5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3%。

7.0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5,448,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3%；反对22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0%；弃权5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790,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75%；反对22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6103%；弃权 5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3%。

7.06《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5,453,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8%；反对2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5%；弃权55,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794,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01%；反对2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776%；弃权 5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3%。

7.07《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5,412,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91%；反对2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1%；弃权8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754,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438%；反对2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6245%；弃权 8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17%。

7.08《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5,453,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8%；反对2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5%；弃权5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794,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09%；反对2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776%；弃权 5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16%。

7.09《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5,450,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2%；反对2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5%；弃权58,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791,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95%；反对2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776%；弃权 5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29%。

7.10《关于修订＜防范大股东和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5,455,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18%；反对2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0%；弃权5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796,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36%；反对2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705%；弃权 5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59%。

7.11《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85,41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95%；反对2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8%；弃权92,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755,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494%；反对2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946%；弃权 9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5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小康、何子楹；

3、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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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以上8名董事共同组成了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2025年10月16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内
部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8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名单如下：
非独立董事：明刚先生（董事长）、明景谷先生、周一玲女士、张洪文先生、梁金刚先生。
独立董事：肖忠良先生、林汉波先生、张永鹤先生。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根据《公司

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

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情况如下：
审计委员会：林汉波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张永鹤先生、明景谷先生，其中独立董事林汉波先

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战略委员会：明刚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肖忠良先生、张洪文先生；
提名委员会：肖忠良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林汉波先生、明刚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永鹤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林汉波先生、周一玲女士。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
会主任委员林汉波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
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总经理：明刚先生
副总经理：周一玲女士、梁金刚先生、周小溪先生、刘再强先生
财务总监：崔季红女士
董事会秘书：周一玲女士
内部审计部负责人：李丽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喻芳女士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公司董事会秘书周一
玲女士及证券事务代表喻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
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及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26970939
传真：0755-86567053
电子邮箱：ir@kingexplorer.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滨海社区高新南十道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3层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9月 27日和 2025年 10月 1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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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经全体董事
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提前通知的时限规定，于2025年10月1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推选明刚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董事
8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其中张洪文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全体董事审议，同意选举明刚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明刚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

员会。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一致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成员如下：
（1）审计委员会：林汉波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张永鹤先生、明景谷先生，其中独立董事林汉

波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2）战略委员会：明刚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肖忠良先生、张洪文先生；
（3）提名委员会：肖忠良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林汉波先生、明刚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永鹤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林汉波先生、周一玲女士。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

司于 2025年 9月 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董事会同意聘任明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明刚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周一玲女士、周小溪先生、梁金刚先生、刘再强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周一玲女士、梁金刚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其他人员
简历详见附件。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及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崔季红女士为公司财务

总监，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详见附件）。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周一玲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周一玲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周一玲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丽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

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详见附件）。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喻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详见附件）。喻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附件：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周小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注册安全

工程师，国家一级科技咨询师，经济师，工信部民用爆炸物品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邵阳三化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承德兴湘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北兴安民用爆破器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湖南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河北军众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陕西红旗民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周小溪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周小溪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2、刘再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1983年出生，工程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广东省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专家库成员。曾先后担任公司工程师、工程部经理、工程技术服务中心总
监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刘再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再强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3、崔季红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公司财务部经理。
2016年3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崔季红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持有深圳市奥博合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2.88512%合伙份额；持有上海鼎泰恒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0998%合伙份额；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崔季红女士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4、李丽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1997年至
2001年在北京牡丹电视机厂镇江分厂担任财务会计；2001年至2008年在深圳市商巨自动化有限公
司任财务经理；2008年至 2013年在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会计主管；2013年 6月至今，在
公司先后担任会计、审计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李丽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持有公司股东深圳市奥博合利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2.88512%合伙份额；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喻芳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公司办公室主任、行
政总监和职工代表监事，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喻芳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持有深圳市奥博合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8512%合伙份额；持有深圳市奥博合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009523%的合伙份额；持有上海
鼎泰恒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0998%合伙份额；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喻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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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持参股公司股权
拟被第二次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天河区法院”）送达的关于公司所持参股公司微传播（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拟被拍卖的
《网络司法拍卖事项通知书》。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参股公司股权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一）涉诉案件的基本情况
公司所持参股公司微传播（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传播”）21.86%股权被拍

卖，系广州信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诚保理”）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淮北市岭南生态园林建
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北岭南”）商业保理业务纠纷一案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
18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资产及公司所持参股公司股权拟被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
104），公司于2025年9月25日披露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及公司所持参股公司股权司法拍卖流拍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109）。

（二）涉诉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天河区法院送达的《网络司法拍卖事项通知书》(2025)粤0106执2289号：天河区

法院将以5,449,024元为起拍价对公司持有的微传播1,216.3万股股票(证券代码：430193，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进行网络拍卖。

（三）本次股权被拍卖的主要内容
1.拍卖标的：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微传播(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216.3万

股股票(证券简称：微传播，证券代码：430193，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数量：1,216.3万股)
参考市价：9,730,400元，起拍价：5,449,024元，保证金：108万元，增价幅度：2万元及其倍数。
2.拍卖时间及地点：2025年10月20日上午10时至2025年10月21日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外)
3.拍卖地点：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020/04?）
（四）本次股权被拍卖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微传播（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577391577
注册资本：5,564.4847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乃侨
成立时间：2003年12月12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市场调查；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企业策划、设计；公共关系服务；教育咨询；文化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计算机
技术培训；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通讯设备；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从事
互联网文化活动。（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二、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所持参股公司股权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裁定办理工

商变更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若本次公司所持参股公司股权拍卖完成过户及工商变更
登记，公司将不再持有微传播的股权。

2. 本次拍卖事项预计可能会对公司 2025年度净利润产生影响，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
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公司将根据拍卖金额减少对上述案件对应债权人负有的债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网络司法拍卖事项通知书》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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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的要求，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对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5年 10月 1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新增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

涉案金额合计约为 16,813.44万元，涉案金额累计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5.7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仲裁合计涉案金额为16,813.44万元，占本次总金额的
100%。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处于尚未开庭审理、尚未出具判决结果、判决结果尚未生效等阶段，其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
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含）及以上

1

2

3

4

5

小计

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

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涉案金额（15件）

总计

其中：作为原告累计金额

作为被告累计金额

原告/申请人

安徽广地林业有限公司

泸州诚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雄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被告/被申请人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界首市绿博园林绿
化有限公司、界首市园林管理处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万安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政工程设计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汕头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莞清水环境
投资有限公司、第三人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莞清水环境
投资有限公司、第三人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

案由

建 设 工 程 施
工合同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合同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合同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合同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合同纠纷

涉案金额
（万元）

3,452.69

3,200.00

1,066.88

3,149.96

4,021.66

14,891.18

1,922.26
16,813.44

0.00
16,813.44

案件进展

收到起诉状

收到起诉状

收到起诉状

收到起诉状

收到起诉状

-

-
-
-
-

注：以上案件涉及金额与最终实际执行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